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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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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日
(
星
期
日
)
下 

- 

午
二
時
半
及
八
時
， 

學
辦
第
十
六
季
名
傑 

J
二
口 

作
室
內
音
樂
演
奏
會
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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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由
才
華
橫
溢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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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
^
^
聯
敖
德
薩
出
生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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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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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

月
矛
 
提
琴
家
麥
彼
斯
堅
諾 

• 
(
温
哥
華
訊) 

的
人
士
今
年
比
去
年 

(
溫 

夫
獻
蓄
。 

獲
卑
詩
省
政
府
社
會 
增
多
一
倍
以
上
。 

哥
華
訊
)
垂
。

口 

藝
術
主
任
爲
蓮 

服
務
房
屋
廳
資
助
、 

據
該
社
團
主
任 
雲

東

區

黛

李

湯

姆

士

。
尤
金 

支
持
，
自
去
年
十
二 
布
朗
維
獲
架
稱
：
過 
化
中
心
(
京

桀
 
奧
沙
卓
奏
大
提
琴
， 

月
開
始
，
在
列
治
文 
去
半
年
來
，
卑
詩
低 
位
於
溫
亞 
亠
人
行他**

洲
人
士
熟
知 

區
緬
諾
酋
大
道
七
零 
陸
平
原
房
屋
租
金
兩 
布
街
一
八L

竹
 
的
小
提
琴
家
，
年
三 

八
零
號
列
治
文
家
庭 
度
增
加
，
因
此
，
單
九
五
號
夾
仕
室
歳
半
即
擔
任
童
星
， 

宫
附
設
單
身
母
親
房 
身
人
士
要
求
解
决
房 
域
多
利
街
中
用
拍
 
摄
電
影
，
被
稱
爲 

屋
服
務
網
，爲
非
牟 
屋
困
難
者
比
前
大
，
電
話
：

，)

户
神
童
，
即
開
始
彈
小 

利
社
會
服
務
機
構
，

增
。 

二
五
一•
w
 
工
日 
提
琴
。
他
與
其
兄
弟 

電
話
：
二
七
八•
八 

又
因
單
身
母
親 
一 
三
六
三
秀
"

均
在
蘇
聯
敖
德
薩
市 

零
三
三
。 

入
息
有
限
，
要
求
與 
•
，出
售
入 
科

樂
 
史
杜
利
亞
斯
基
音
樂 

該
機
構
專
爲
卑 
他
人
分
别
担
負
租
屋
場
券
辦
事
一7

會

/
院

-eY

成
績
優 

¥
G
5
二w

、
二1

—
處
電
話
：

/ 

異
。
一
九
九0
年
" 

詩
低
陸
平
原
人
士
服 
費
用
人
數
亦
增
。
該

一

 

務
，
解
决
單
身
母
親 
組
織
專
爲
單
身
母
親 

有
關
房
屋
問
題
，
據 
解
决
租
屋
問
題
。
歡 

悉
，
請
求
解
决
疑
難 

迎
查
詢
。

二
五
四
•
九
五
七
八
在
美
國 
芝
加
哥
交
響 

)

，
定
期
於
九
月
十 
樂 
團演奏。 

黃
公
啓
溢
出
殯
歸
土 

喪
禮
隆
重
備
極
哀
榮 

(
雲
訊)
黄
公 

黄
氏
宗
親
總
會
主
席

中
校
友
會
宴
請

厶港
商
馬
衞
明
伉
儷
 
啟
溢
之
喪
，
經
于
日 

黄
碩
成
、
陪
祭
達
權 

校
友
、
』
砂

鼾

,
舞

群

饗

離
 
座
暗
士
黨
殯
逐
尊
，̂

會
副
主
席
黄 

尹
厶

司

情

満

芻

益

 
行
出
殯
歸
土
箧
脅
 

國
富
、
振
華
聲
社
社 

器
材
、
富
商
馬
衛
明 
席
者
計
有
蔡
燦
勳
、

伉
儷
暨
家
人
一
行
多 
黄
健
磊
、
甄
潮
蔚
、

人
，
來
加
考
察
商
 
黄
偉
夫
、
余
惠
芳
、

務
，觀
光
訪
友
。 

朱
小
惠
、
李
揖
扳
、 

此
間
旅
加
台
中 
麥
伯
韶
、
黄
榮
欽
等 

校
友
會
以
盡
地
主
之 
夫
婦
共
二
十
多
人
。

以
表
追
思
。
首
由
伍 
長
雷
濃
協
、
黄
氏
宗 

明
樂
牧
師
祈
禱
頌
經 

親
總
會
副
主
席
黄
覺 

講
解
人
生
真
諦
，
本 

鐘
君
就
位
。
(
四) 

埠
黄
氏
宗
親
總
會
、

請
主
祭
獻
花
。 

洪
門
機
構
、
台
山
同
(
五
)
請
僑
團
代
表 

鄉
會
、
振
華
聲
藝
術 

獻
花
。
計
有
：
黄
氏 

研
究
社
等
僑
團
派
出 
宗
親
總
會
代
表
黄
英

誼
，
歡
迎
窗
友
到

更
蒙
馬
先
生
即

人
員
協
助
工
作
。

發
、
洪
門
機
構
代
表

訪
，
於
日
昨
(
八
月 
席
熱
心
捐
助
校
友
會 

廿
二
日)
特
邀
同
職 
經
費
。
該
會
同
人
， 

員
多
人
，
假
座
名
園 
深
表
謝
意
。

酒
家
設
宴
與
馬
衛
明 

九
(
音
樂
耳
前
奏

喪
禮
儀
式
，
由 

黄
柏
平
、
振
華
聲
藝 

黄
濃
添
君
主
持
。

術
研
究
社
代
表
雷
濃 

(
一)
請
全
體
起
 
協
、
台
山
同
鄉
會
代 

立
，
向
黄
翁
默
唸
致 

表
甄
熾
光
、
文
彊
學 

哀
。
(
二)
請
禮
生 

校
代
表
黄
新
琪
、
漢 

沾
波
、
兆
民
君
就
 

升
體
育
會
代
表
黄
柏 

位
。
(
三)
請
主
祭 
英
、
獅
子
林
餐
室
代

目

，
匕

弊
A
貝
一
寿
妇
力
 

(
溫
哥
華
訊
) 
^

l

e

-

丄HI 昼

-
九
九
一 
音
樂
年
前 

奏
|

「九
一 
烟
花
樂 

韻
比
賽
」
，
日
前
在 

雲
埠
擧
行
，
吸
引
遊 

客
及
溫
哥
華
居
民
一 

百
名
以
上
參
加
。

此
次
烟
火
比
赛

，
爲
北
美
洲
西
海
岸

所
僅
見
，
亦
是
規
模

最
大
的
一
次
，
爲
促 

進
宣
傳 
二
九
九
一 

音
樂
年
」
而
擧
辦
， 

因
明
年
將
隆
重
擧
行 

該
音
樂
年
盛
大
節
日 

演
出
。

于

脇

績

峠
 -
BE 
溫
哥
華
全
加
中
華
總
館
理
事
長
黃
孔
維
演 

鶴

盯

燒
 0r
r
 
會
館
音
樂
部
，
日
前 
講
致
賀
詞
。
酒
會
後 

〔

is
B:"

在
該
會
禮!

行
成
，
音
樂
歌
唱
助
興
， 

一

謔

德

立

六

週

年

紀

念

會

‘
集
本
埠!

師
、
歌 

米 
各
界
致
送
花
籃
甚
多 
唱
名
家
於
一
堂
，
各 

汇

^

建

樱

“芬
芳
撲
鼻

“香
艶
展
所
長

“珠
玉
紛
陳 

悦
目
。
到
場
觀
禮
嘉
。
在
場
嘉
賓
均
云
， 

裳

"

SA
」/

賓
,
有
各
社
團
首
長
恍
如
雲
埠
音
樂
歌
唱 

”一裳

注

界

【

，
社
會
賢
齐
.
各
音 
大
會
库
.
歡
爲
觀
止 

0
匕

稔
"
.
 

唱
好
手
，
濟
濟
一
堂 
許
，
始
興
盡
而
散
。 

及
迪
卡
拉
克
等
。 

‘熱
闊
異
常
。 

洵
爲
盛

…

当

、

全
加
中
華
總
會
館
 

音
樂
部
慶
六
週
年

有
感
 

(
一)

七
尺
魁
梧
對
余
揚 

昏
庸
那
堪
勇
三
瘍 

口
是
心
非
總
是
儡 

如
此
登
場
永
不
祥

(
溫
哥
華
訊
)

全
加
中
華
總
會

(
二)

愛
徒
邀
余
自
東
來 

巧
遇
嬌
娥
闖
心
開 

閨
房
幽
語
長
江
比 

前
世
姻
緣
今   

^
愛 表

黄
傑
群
，
親
屬
代 

表
黄
金
燁
。

(
六)
請
法
理 

君
講
述
黄
翁
生
平
行 

狀
。
略
謂
黄
翁
早
年 

來
加
，
爲
工
、
爲 

商
，
克
勤
克
儉
，
興 

家
立
業
，
慈
祥
忠 

厚
，
平
易
近
人
，
和 

靄
可
親
，
享
壽
九
十 

有
五
，
宜
稱
上
壽
， 

四
代
同
堂
，
殊
爲
難 

得
。

(
七)
請
黄
傑

群
君
代
表
孝
眷
致
詞 

答
謝
，
對
各
親
友
之 

盛
情
致
予
深
切
之
謝 

意
。
！ 
(
八) 
司
儀 

宣
佈
孝
眷
秉
承
黄
翁 

遺
訓
，
捐
助
黄
氏
宗 

親
總
會
、
洪
門
慈
善 

部
、
振
華
聲
社
、
台 

山
同
鄉
會
、
文
彊
學 

校
、
漢
升
體
育
會
， 

每
處
經
費
各
壹
佰
 

元
。
並
於
是
日
下
午 

時
在
名
園
酒
家
設 

筵
答
謝
各
位
親
友
之
字
藉
^
隱
聲
份
 

儀
式
完
畢
後

‘

力
國
婦
孺
百
餃
/

4 

『 

各
親
友
即
分
别
向
黄 

兌

厶
双
爰

m

帀

宀

 

翁
行
告
别
禮
，
隨

而

4

募
肪
険
彳
启
日
一
 

由
：
黄
廣
豪
、
黄
松 

(
卡
技
利
加
新 
用
以
對
付
伊
拉
克
哈

2  

波
、
黄
金
翕
、
黄
國 

社
電)
加
拿
大
外
交 
辛
總
統
的
唯
一
方
』 

祥
、
黄
柏
英
、
黄
炳 

事
務
部
長
祖
卡
勒
星 
法
。 

2  

蔭
扶
柩
上
車
，
送
往 

期
四
説
，
受
困
於
伊 

他
在
卡
技
利
扶2 

科
士
蘭
墓
園
安
葬
歸 
拉
克
和
科
威
特
的
加 
輪
會
致
詞
後
，
就
加
我
 

土
，
備
極
生
榮
死
 

國
婦
孺
獲
釋
回
國
一 

國
婦
孺
獲
釋
回
國
消
」 

哀
。
派
利
是
黄
如
爵 
事
，
顯
示
出
外
交
行 
息
，
發
表
上
述
談
 

君
云
。 

動
配
合
軍
事
壓
力
是 
話
，
指
出
戰
船
雲
集
~

波
斯
灣
和
聯
國
陳
兵

沙
地
阿
拉
伯
配
合
外

交
行
動
顯
然
發
揮
了
~

靈

 

作
用
。

『

他
説
，
現
時
仍 
依

嘉

有
加
國
公
民
滯
留
未 
用

県
 

(
温
哥
華
訊) 

士
東
已
被
控
危
險
駕 

能
自
由
離
去
，
亦
未
M
歸

 

温
哥
華
水
族
館
上
月 
駛
一 
艘
船
隻
和
蓄
意 

獲
伊
拉
克
政
府
發
給 
一

態
 

捕
白
鯨
行
動
橋
延
受 
破
壊
行
爲
。 

出
境
簽
證
，
他
們
大 
-

无

 

修
助
捕
鯨
的
 
一 
名 

郭
倫
伍
長
説
， 

部
份
爲
男
士
，
其
中 
一f

 

編
省
工
作
人
員
，使 
皇
家
骑
警
根
據 
一 
個 

亦
有
若
干
加
國
女
眷
状

(
满
地
可
加
新
社
七
日
電
)
在 

臭
卡
與
軍
隊
對
抗
的
一 
批
莫
霍
克
勇 

士
中
，
據
説
有
人
不
是
印
第
安
人
， 

亦
有
人
不
是
加
國
聲
安
人
。

到
訪
，
並
設
法
遊
説 

首
相
予
以
接
見
。

他
們
認
爲
首
相 

讓
南
非
國
大
黨
領
袖 

文
杜
拉
和
备
團
結
 

工
會
領
袖
華
里
沙
在 

國
會
致
詞
和
相
見
， 

已
有
會
見
達
賴
的
先

應
加
拿
大
西
藏
委
會
邀
請
 

達

賴

喇

嘛

月

底

訪

加

 

穆

倫

尼

首

相

拒

接

待

/
)
s
/
)
s
/
s
/
s
t
 

看

敬

； 

完

請

 

本

訂

 

報

閱

一

 

S
/
?
^
/
)
^
/
)
)

口

满
市
一
份
法
文
報
章
星
期
五
 

説
，
匿
於
奥
卡
路
障
後
，
自
稱
名
叫 

拉
沙
納
的 
一 
名
勇
士
是
紐
約
州
布
禄 

連
市
的
白
種
建
築
工
人
。
他
的
原
名 

爲
克
羅
斯
。

(
温
哥
華
訊) 

組
織
未
决
定
是
否
要 

西
藏
加
拿
大
委 
例
。 

克
羅
斯
現
年
三
十
二
歲
，
曾
出 

一 
批
親
達
賴
喇
嘛
的 
求
温
德
心
省
長
接
見 
員
會
出
資
邀
請
達
賴

現
於
本
星
期
的
電
視
新
聞
中
。
當
時 
加
拿
大
人
認
爲
穆
倫 
達
賴
。

無
餘
額
收
容
溫
哥
華
靑
年
 

內

陸

大

專

學

院

 

申

請

入

學

人

衆

他
力
推 
一 
名
士
兵
將
其
壓
在
有
剌
鐵 
尼
首
相
拒
絶
於
本
月

西
藏
加
拿
大
委

進
入
内
陸
就
讀
。

比
里
説
，
專
上 

教
育
應
長
的
建
議
是 

錯
誤
建
議
，
對
奥
根 

拿
根
的
情
况
全
不
明

接
見
達
賴
喇
嘛
，
實 
員
會
卑
詩
省
執
行
委

線
網
上
。

厂

古

壁

省

警

察

發

言

人

波

頓

證

實
 
在
是
對
該
位
西
藏
流 
員
麥
花
臣
説
，
首
相 

匂
 

查
悉
克
羅
斯
的
身
份
。
被
頓
説
，
警 
亡
精
神
領
袖
不
敬
。 

拒
絶
讓
達
賴
於
本
月 

对
 

方
正
調
査
克
羅
斯
與
數
宗
奥
卡
事
件 

一
位
三
角
洲
保 
底
在
國
會
中
致
詞

‘
 

^
 "71

匕
貝 
的
關
係
。 

守
黨
國
會
議
員
與
一 

其
原
因
是
首
相
不
想

/
F
 

該
份
法
文
報
章
又
説
，
另
一
名 
批
新
民
主
黨
和
自
由 
加
拿
大
在
華
商
業
利 

加
新
社
六
日
電)
卑 
况
，
已
經
使
到
數
以 

奥
根
拿
根
排
隊 

自
稱
爲
瘋
狂
日
仔
的
莫
霍
克
勇
士
是
一
名
五
十
三
歲
原
名
爲
史 

黨
聯
成
陣
線
，
認
爲 
益
受
影
響
。 

詩
内
陸
大
專
學
院
没 
千
計
的
學
生
未
能
修 
申
請
修
讀
大
學
課
程 

克
達
的
莫
霍
克
人
，
曾
數
度
走
私
汽
油
被
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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